
 

 

电讯服务用户及消费者咨询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记录 

 

日期：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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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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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卓斌先生 中小型企业代表 

邵日赞先生 弱能人士代表 

杨自治先生 长者服务代表 

楼家强先生, MH, JP 个别委任人士 

邓健华博士 个别委任人士 

陈建伦先生 公众人士 

郑慧君女士 公众人士 

许立德先生 公众人士 

孔宪正先生 公众人士 

龚衍鸣先生 公众人士 

刘坚伟博士, MH 公众人士 

刘佩琪女士 公众人士 

余雅芳女士 公众人士 

黄紫薇女士（秘书） 通讯办 

 

列席者： 

黄嘉伟先生 通讯办 

陈志雄先生 通讯办 

李肇华博士 通讯办 

李河堂先生 通讯办 

卢伟彬先生 通讯办 

李昌焕先生 通讯办 

郑佩盈女士 通讯办 

丁立兴先生 通讯办 

何焜先生 通讯办 

邱佩芬女士 通讯办 

 

因事缺席者： 

李劲华先生 香港无线科技商会代表 

钟智明先生 弱能人士代表 

吕锦明先生 教育局代表 

陈佩怡女士 公众人士 

郭嘉颖女士 公众人士 

张凯晴女士 公众人士 

曾立基先生 公众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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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二十五次电讯服务用户及消费者咨询委员会（「TUCAC」）会议记录 

 

1. 秘书于会前没有收到委员对第 25 次会议记录拟稿之任何修订建议，会上亦没有

委员提出修订，主席宣布通过第 25 次会议记录。 

 

II. 光纤接达楼宇标签计划 

 

2. 黄嘉伟先生向委员介绍光纤接达楼宇标签计划（「该计划」），当中包括光纤网络

技术的简介、该计划的目的、相关指定标签、专题网页、登记册，以及一系列的宣传

活动。黄嘉伟先生亦播放了相关的电视宣传短片及报告本港宽频服务的情况。有关资

料载于 TUCAC 文件第 1/2023 号。 

 

3. 主席表示，相关营办商一直努力拓展本港的光纤网络，通讯办引入该计划，以

进一步提高公众对光纤到户及光纤到楼的认知和促进光纤宽频服务的发展。此外，公

众亦可利用登记册的功能，在通讯办网站上直接查阅备有光纤接达之楼宇的相关资料。 

 

4. 余雅芳女士对该计划、相关的电视宣传短片及其查询方法表示赞赏，并建议通

讯办透过更多宣传工作以提高公众关注及教育公众如何使用登记册以查询个别楼宇光

纤宽频服务的情况。 

 

5. 主席回应，由于篇幅所限，故电视宣传短片主要为该计划作简单介绍。通讯办

亦有透过其他宣传工作，例如巡回展览及讲座，向公众推广及宣传该计划及其登记册

的使用方法。另外，鉴于个别楼宇实际提供光纤接达服务营办商的名称属商业资料，

政府未能向公众透露，公众人士可在有需要时向相关楼宇管理处查询或浏览营办商的

网站以获取相关资讯。 

 

6. 杨自治先生查询可否从该计划的指定标签区分光纤到户和光纤到楼的楼宇，以

及查询登记册页面上显示数码地面电视服务的相关资料。 

 

7. 黄嘉伟先生回应，有关标签没有区分光纤到户和光纤到楼的楼宇，但现时提供

光纤宽频服务的楼宇中，大部份楼宇已是光纤到户，而且所占比率不断上升。现时登

记册载于广播及电讯基建资料库内，该资料库涵盖光纤到户／到楼服务及数码地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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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服务。因此，公众透过有关资料库除可查阅个别楼宇光纤宽频服务的情况外，亦可

查阅该楼宇就数码地面电视发射站的相关资料。 

 

III. 打击诈骗电话的新措施 

 

8. 卢伟彬先生向委员介绍通讯办从电讯角度打击诈骗电话所制定及实施的新措施，

并播放通讯办为提醒巿民留意流动服务营办商的提示讯息和慎防可疑来电而制作的电

视宣传短片，郑佩盈女士随后讲解「流动服务供应商管理诈骗电话的业务守则」

（「业务守则」）的实施情况。有关资料载于 TUCAC 文件第 2/2023 号。 

 

9. 主席表示，通讯办会继续密切留意诈骗电话的情况及趋势，适时制订及推出新

措施继续打击诈骗电话。主席提醒巿民要保持警觉，不要轻信来电者及轻易提供任何

个人资料给来电者。 

 

10. 何应富先生表示，根据业务守则，流动服务供应商一旦识别出怀疑诈骗电话的

致电模式，便会暂停有关本地电话号码的相关电讯服务或功能，他查询供应商会否将

识别出的怀疑诈骗电话资料交予警方作情报，以便警方作进一步跟进及采取相应的执

法行动。如无，何应富先生希望通讯办考虑与警方设立通报机制，以便将这些有用的

资料转交警方作跟进。 

 

11. 郑佩盈女士回应，业务守则要求流动服务供应商根据致电模式识别出怀疑诈骗

电话，并采取适当行动以及备存相关纪录。如有需要，有关资料纪录可提供予执法机

关作防止罪案或调查用途。 

 

12. 主席补充，业务守则的主要目的是于源头堵截诈骗电话，当营办商监察及识别

出怀疑诈骗电话的致电模式，例如于短时间内拨出多个不同的电话号码，营办商便会

实施网络管理措施，即暂停有关电话号码的服务。然而，此类电话号码未必一定涉及

诈骗电话，要真正立案需依靠巿民作出举报及警方进行调查才能确定，如警方在调查

期间需要有关资料，营办商便会与警方合作；而通讯办亦会在专责工作小组中与警方

及营办商探讨相关安排。 

 

13. 余雅芳女士留意到其中一条电视宣传短片中，除了提示巿民要对以「+852」开

首的境外来电提高警觉外，亦有提示巿民即使来电显示没有「+」号，并且显示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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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字的香港电话号码的不明来电，亦有可能被用作诈骗用途，她对此表示同意，认

为可避免令巿民对八位数字香港电话号码的不明来电掉以轻心。另外，余雅芳女士表

示诈骗短讯及WhatsApp讯息的问题日益严重，她理解由于WhatsApp属应用程式，故

难以经由营办商发放提示，然而，短讯服务乃流动服务营办商提供的，她建议营办商

可参考可疑境外来电的安排，就可疑的短讯向用户发送统一的话音或文字提示。 

 

14. 主席多谢余雅芳女士的意见，并补充因WhatsApp属互联网上运作的应用程式，

故营办商无法堵截经 WhatsApp 传送的诈骗讯息，然而，通讯办一直积极与警方研究

有关打击此类诈骗的方法，例如要求营办商封锁该等经 WhatsApp 传送的诈骗讯息内

附有的超连结，令巿民无法登入有关超连结而避免被骗，因此，如巿民收到附有可疑

超连结的 WhatsApp 讯息，应向警方举报，以便警方进行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至于

短讯方面，通讯办正计划与银行业界商讨，希望可于本年度实施短讯发送人登记制，

因银行业发给其客户的短讯一般会以特定发送人名称发出，实施发送人登记制有助巿

民分辨短讯发送人名称的真伪，通讯办亦会因应成效考虑将此短讯发送人登记制推行

至其他行业以打击骗案。 

 

15. 许遵发先生指他接获很多显示「scam call」或「spam call」的来电，令他未能决

定是否接听有关来电，他查询有关显示是由营办商抑或手机自动发出，是否需要付费。 

 

16. 卢伟彬先生回应，有关文字应由手机内安装的流动应用程式所提供，用户可自

行决定是否接听有关可疑来电。 

 

17. 许立德先生了解流动服务营办商会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暂停涉嫌被用作拨出

诈骗电话或怀疑是诈骗电话的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电讯服务或相关功能，他查询现时

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已实施，营办商是否会暂停有关号码登记人名下的所有电话号码？

而登记人又是否可以登记其他新的电话号码？此外，由于警方采取的行动主要依赖巿

民举报，许立德先生建议警方应设立一些简易及方便巿民的举报方法。 

 

18. 主席表示，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已全面实施，通讯办要求电讯商定期就已

登记的电话储值卡用户资料进行抽样检查，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便会要求登记用户

再次提供其身分资料，如登记用户未有作出回应或其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其登记

会被取消及会被要求就其名下其他电话智能卡提供身分资料，同样地，如有关登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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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仍不作出回应或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有关的登记会全被取消。然而，犯罪份子

或会以非法途径／伪造身分藉以成功登记或获取电话卡以从事诈骗活动，如营办商发

现可疑个案，亦会尽快联络警方以作跟进及调查。至于举报途径，据了解，警方已设

立网上举报机制，而其推出的「防骗视伏器」应用程式亦可连结至电子报案中心，方

便巿民随时作出举报。 

 

19. 庄礼基先生认同打击诈骗电话有赖各界一同合作而非单靠营办商。他分享刚收

到不知名的WhatsApp讯息，而WhatsApp应用程式会即时向他查询是否需要举报或封

锁有关号码，他建议有关部门就短讯及来电号码设立类似的举报机制，收集巿民举报

的电话号码及暂停其服务，而营办商之间可共用有关的数据库，减少巿民接获疑似诈

骗电话的机会。 

 

20. 主席多谢庄礼基先生的意见。 

 

21. 郑慧君女士表示有骗徒会利用人工智能模拟声音去进行诈骗，她建议通讯办在

日后制作的宣传资料中加入有关情景，提示巿民，特别是长者要注意尽管收到熟悉声

音的来电亦要提高警觉，应向对方发问以确定对方的身分。 

 

22. 主席多谢郑慧君女士的意见。 

 

23. 杨自治先生询问（一）固网服务营办商会否向用户发送内容统一的话音提示或

文字讯息以提醒用户有关可疑来电源自香港境外；（二）打击诈骗电话的措施是否主

要针对流动电话服务，通讯办及警方会否联同固网服务营办商制订有关针对固网电话

服务的措施。 

 

24. 卢伟彬先生回复，向用户发送内容统一的话音提示或文字讯息的安排现时只适

用于流动服务。事实上，固网服务营办商亦有参与讨论和执行由通讯办与警方及营办

商成立的专责工作小组所制定的新措施，在通讯办的协调之下，流动和固网服务营办

商已经与警方建立联络机制，根据警方所提供的资料，营办商会采取措施防止其用户

访问涉嫌利用作诈骗网站的超连结。 

 

25. 李昌焕先生表示，受固网电话的功能所限，固网服务营办商未能在「来电显示」

中加入「+」号，作为所有源自香港境外来电的字头。李昌焕先生提醒巿民应特别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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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来电者的谈话内容及要求，一旦来电者的谈话内容涉及金钱或银行帐户等财务资料

时，便要提高警愓，提防被骗。 

 

26. 许立德先生续问，在考虑为固网服务制订其他或新的措施前，固网服务营办商

可否先实施与流动服务营办商相同的措施，以协助打击诈骗电话。 

 

27. 主席表示，通讯办会与警方合作及密切监察骗案的趋势，而根据警方的统计数

字，涉及骗案的媒界多为流动电讯服务，而现时巿民使用通讯服务的习惯亦由固网电

话改变为流动电话，因此现时实施的措施主要针对流动服务，通讯办会因应诈骗电话

的趋势，在可行的情况下考虑将措施扩展至固网服务及制定针对固网服务的措施。 

 

28. 孔宪正先生表示，现时有多种由电讯营办商及非电讯营办商提供的不同方式协

助打击诈骗电话。他关注诈骗电话的资讯可透过那些渠道灌输给青年人及长者，是否

可以考虑与学校及非牟利组织或机构合作，将如何应对诈骗电话的资讯传达给青年人

及长者。 

 

29. 主席多谢孔宪正先生的意见。通讯办认同宣传及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故已就防

骗的事宜推出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包括社区讲座、巡回展览及学校巡回剧等，通

讯办亦会考虑与社福机构合作，以加强有关防骗的宣传教育工作。 

 

30. 邵日赞先生认为警方推出的「防骗视伏器」对协助巿民辨识诈骗电话有一定帮

助，他希望各界能加强宣传此工具，让更多巿民能知悉及使用「防骗视伏器」，从而

减低受骗的风险。 

 

31. 主席表示，通讯办会尽力安排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事实上，通讯办职员亦有

参与一些透过电视进行的防骗宣传，我们亦会与警方联系，探讨如何加强防骗的宣传

教育工作。 

 

32. 卢伟彬先生补充，流动服务营办商于二零二二年起协助警方发送短讯给用户以

推广「防骗视伏器」。 

 

33. 何应富先生同意邵日赞先生的意见，认为任何一个持分者都可协助宣传「防骗

视伏器」，而消费者委员会亦有于一些消费册子（例如选择月刋）的合适栏目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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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防骗视伏器」的资讯。何应富先生留意到专责工作小组主要是根据电话骗案的

趋势作出研究及探讨，并制订及实施打击措施，然而受害人已经损失金钱，故他希望

专责小组成员可利用所属界别的专业知识，加强一些较为前瞻性的预防工作，防止骗

案发生。 

 

34. 主席多谢何应富先生的意见，并表示通讯办会继续透过专责工作小组，密切留

意诈骗电话的趋势及制订不同新措施，多方面尽力协助打击通过电讯网络传送的诈骗

电话。 

 

IV. 其他事项 

 

消费者投诉报告 

 

35. 秘书报告，通讯局于二零二二年第四季及二零二三第一季分别接获 324及 338宗

消费者投诉个案。两季全数（100%）个案并不属通讯局的管辖范围。此类投诉主要

涉及不满客户服务、合约／终止服务争议、不满流动通讯／固网／互联网服务质素及

帐单争议。两季均没有违反《电讯条例》或牌照条件的成立个案。有关消费者投诉的

最新统计数字载于附件一。 

 

下次会议日期 

 

36. 主席表示，下次会议将于二零二三年第四季举行，确实时间会于稍后通知委员。 

 

37. 议事完毕，会议于下午 4 时 35 分结束。 



电讯服务消费者投诉报告
电讯服务用户及消费者咨询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
2023年6月29日

附件一



概况（二零二二年第四季及二零二三年第一季）

2

(按服务分类的数字) 2022 第二季 2022 第三季 2022 第四季 2023 第一季
2022 

第四季
2023 

第一季

整体消费者投诉 346 315 324 338 324 338

流动通讯 181 175 182 228 182 228

固网 45 36 32 37 32 37

互联网 115 102 106 65 106 65

对外电讯 1 0 1 3 1 3

在《电讯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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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数字（二零二二年第四季及二零二三年第一季）

3

通讯局在二零二二年第四季接获324宗消费者投诉个案，较第三季
的315宗轻微上升2.9%；二零二三年第一季的投诉数字亦较二零二
二年第四季略为增加4.3%，共接获338宗消费者投诉个案，当中：

不涉及违反《电讯条例》或牌照条件的个案：两季分别为324宗及338宗

主要涉及：

2022第四季 2023第一季

 不满客户服务： 86宗 99宗

 合约/终止服务争议： 72宗 79宗

 不满流动通讯/固网/互联网服务质素： 62宗 55宗

 帐单争议： 40宗 42宗

可能违例的个案：两季均为0宗



投诉数字（二零二二年第四季）

4

(按主要服务 

分类的数字)
不满客户服务 合约/终止服务争议 不满服务质素 帐单争议

占接获该类服务

投诉的百分比

流动通讯 42 37 38 23 76.9%

固网 11 5 2 6 75.0%

互联网 31 30 22 11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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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单争议

占接获该类服

务投诉的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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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数字（二零二三年第一季）

5

(按主要服务 

分类的数字)
不满客户服务 合约/终止服务争议 不满服务质素 帐单争议

占接获该类服务

投诉的百分比

流动通讯 66 40 42 36 80.7%

固网 17 13 1 4 94.6%

互联网 14 24 11 2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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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单争议

占接获该类服

务投诉的百分

比

消费者投诉数字



投诉数字（二零二二年第四季及二零二三年第一季）

违反《电讯条例》/ 牌照条件的个案分析

在二零二二年第四季及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均没有违反《电
讯条例》/牌照条件的成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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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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